
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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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9年1月 22日

星期二

责编院李海涛
制版院袁雪英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稀土高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署的叶债权转让协议曳渊编号 HT-Y-HT180054-3冤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叶债权清单曳所列 2户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渊含代垫费用冤转让给包头稀土高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遥 具体债权明细详见叶债权清单曳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稀土高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尧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院上述债权资产已经转让至包头稀土高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袁包头稀土高
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袁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袁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包头稀土高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尧
代垫费用支付义务遥

特此公告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稀土高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2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稀土高新区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四子王旗中昊绒业有限责任公司 渊负责人周立
波冤院

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渊2018冤内 0902 民初 1292 号民事判决
书袁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不上诉袁上
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 日
张燕青院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连胜与你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 内 0921 执恢 3 号执行通知书尧 财产报告
令袁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袁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袁即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所确定的义务遥
1尧向申请人李连胜偿还金额共计 87205 元遥 2尧案
件的受理费由被执行人张燕青负担 3373 元遥 3尧
负担案件的申请执行费 1208 元遥 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 日
屈爱玲院

本院受理汪鹏年诉内蒙古蒙歌来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 6 号法庭开庭
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 日
马云有尧高素芹尧马志刚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文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尧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袁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届
满后的 15 日内袁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 30 日
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40 分
在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204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诉讼请求院要求三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30000 元袁 自起诉之日起按年
利率 6%支付欠款利息至欠款还清时至遥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 日
奚占国院

本院受理原告多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被告奚占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袁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 3 日下午 3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

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遥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临河区双正轮胎经销部尧王美荣尧柴焱:

本院受理原告崔叶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11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李建坪:

本院受理原告张承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王明亮尧田新月:

本院受理原告张承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吴志勇尧赵春霞:

本院受理原告白杨诉被告吴志勇尧赵春霞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内 0802 民初 2848 号民事判决书 ,判
决内容如下 :一尧被告吴志勇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返还原告白杨借款 285000 元 , 并按年利率
18%支付利息从 2017 年 12 月 30 日起至清款之
日止;二尧驳回原告对被告赵春霞的诉讼请求遥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巴彦淖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李彦焘:

本院受理原告王保军诉被告刘永智尧你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遥 判决内容院一尧
确认原告王保军与被告李彦焘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签订的叶旧机动车双方交易协议曳有效;二尧不得
执行蒙 LXR090 号东风风神牌车辆遥 案件受理费
3256 元 ,公告费 400 元 ,本案诉讼费合计 3656 元 ,
由被告刘永智尧李彦焘负担遥 本院 (2018)内 0826
执异 60 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自动失效 ,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民二庭(二楼第四
调解室)领取(2018)内 8026 民初 2765 号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19 年 1 月 22 日
周立波院

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冤内 0902 民初 1292 号民事判决书 ,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 ,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
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不上诉,上述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日
任海全尧郭秋材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内蒙古荣斌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朱德强尧郭建英及你二人
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内 01 民终 199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日
郭明院

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内 0403 民初 3109 号民事判决书遥限
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 日
布和院

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受理原告垫富宝投
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布和追偿权纠纷一案 , 现已审
理终结 ,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 内 0403 民初
3114 号民事判决书遥 揖裁判要点 :一尧被告布和于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

司垫付款本金 6462.51 元及违约金 ;二尧驳回原告
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
费 50 元, 公告费 800 元, 合计 850 由被告布和负
担遥 铱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赤峰市元宝山区人
民法院 B303 号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刘磊磊:

本院受理原告宿永富诉刘磊磊尧 裴广利尧安
华农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届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届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年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 B203 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裴广利院

本院受理原告宿永富诉刘磊磊尧 裴广利尧安
华农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届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届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 B203 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22日
王强院

本院受理王风录渊别名王田冤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渊2018冤内 0624 民初 2386 号民事判决书袁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袁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如下院被告王强欠原告王风录借款本金
30000 元及利息 30000 元袁共计 60000 元袁以上款
项于本判决生效后 3 日内给付遥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 日
王强院

本院受理薛候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18冤内
0624 民初 2391 号民事判决书袁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袁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判决如下院被告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偿还原告薛候留借款本金 30000 元尧 利息
3600 元袁逾期利息 21600 元袁以上共计 55200 元遥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 月 22 日

叶债权清单曳
基准日院2018/8/27 金额单位院元

担保措施

1

2

内蒙古光太铝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凯德高新节能墙材有限责任公司

8818884.92

26268006.88

13881855.22

21161848.16

保证担保遥 保证人为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尧李继光及胡雪钢

保证担保遥 保证人为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渊包括利息尧复利尧罚息尧违约金等冤

注院 1.借款人和担保人实际应支付的利息尧复利尧罚息尧违约金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尧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遥
2.若债务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遥
3.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袁以借款人尧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遥


